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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龙韵广告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龙韵广告传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通知于 2019年 1月 25 日以通讯方

式发出，会议于 2019年 1月 25日 14:00在公司（上海浦东区民生路 118号滨江

万科中心 15 层）会议室召开。应到董事 5 人，实到董事 5 人，公司部分监事、

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以及参与会议董事人数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参加会议董事认真审议并经记名投票方式表决，

做出如下决议：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签署<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新疆愚恒影业集团有限

公司增资并签署增资协议的议案》，同意向关联方新疆愚恒影业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愚恒影业集团”或“标的公司”）增资，增资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持有

愚恒影业集团约 10%的股权。公司与本次交易关联方于 2019年 1月 18 日签订了

《增资协议》。 

为了维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经各方协商，公司拟与本次交易的关

联方愚恒影业集团的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新疆智恒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段泽坤、

段佩璋签署《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补充协议就业绩承诺和补偿做出了说明：

标的公司 2019至 2021 年的每年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金额为准）将

不低于 8,000 万元，且三年累积净利润不低于 36,000 万元。承诺期内，若标的

公司截至2019或2020年期末累积实现的净利润低于截至当期期末的累积承诺净



利润，或者截至 2021 年期末累积实现的净利润低于 36,000万元，承诺人将对公

司以现金方式进行相应补偿。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上海龙韵广告传播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签署

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的事前认可意见函》、《上海龙韵广告传播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关于签署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独立意见函》。 

具体内容请查阅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载的《上海龙韵广告

传播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补充公告》（临 2019-009）。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关联董事段佩璋、余亦坤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上海龙韵广告传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一月二十六日 


